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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变质香肠致腹泻 获赔4000元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七十条 食品添加剂应
当有标签、说明书和包装。标
签、说明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第
八项、第九项规定的事项，以及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
使用方法，并在标签上载明“食
品添加剂”字样。

第七十一条 食品和食品
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
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

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
负责。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
注，容易辨识。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
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
上市销售。

第七十二条 食品经营者
应当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警示
标志、警示说明或者注意事项的
要求销售食品。

第七十三条 食品广告的内

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
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
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以及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
业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
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消费者
组织不得以收取费用或者其他
牟取利益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
食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典型案例

政策法规

干辣椒是人们做菜常用
的辅料，但去菜市场购买干
辣椒时要小心，那些色泽特
别鲜艳，卖相特别好的，里面
可能暗藏猫腻。这些辣椒往
往是用硫黄熏过的，这会造
成辣椒二氧化硫超标，腐蚀
我们的肠胃、食道黏膜。二
氧化硫在人体内无法代谢，
会产生杀伤力极强的致癌物
质，如果长期食用，会严重影

响人的肝肾功能。掌握下面
三招对选购干辣椒有帮助。

看颜色：正常的干辣椒颜
色一般是暗红色，绝对不会发
亮。而“硫黄辣椒”颜色艳丽、
偏黄、没有斑点，且发亮。

用手搓：手如果变黄染
色，就是硫黄加工过的。

闻味道：正常干辣椒有
一种辣香味，而“硫黄辣椒”
带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辑）

黑木耳是一
种营养价值比较
高的山珍食品，由
于黑木耳本身较
为昂贵，一些黑心
商贩会用一种劣
质墨汁对木耳进
行染色，使其看起
来油黑发亮，使得
卖相更好。用以
下方法鉴别，可以
认出“毒木耳”。

一看：木耳朵形适中，耳
瓣略展，朵面乌黑有光泽，朵
背略呈灰白色的为好木耳；
朵形稍小、耳瓣略卷，朵面黑
但是无光泽属于较好；朵形
小而碎，耳瓣卷而粗厚或者
有僵块，朵面呈灰色或者褐
色的是不好的木耳。

二捏：手捏易碎，放开
后朵片能很好地伸展，有弹

性说明是优质木耳；如果比
一般木耳重，则可能是“毒
木耳”。

三尝：正常木耳口感纯
正无异味；毒木耳一般无清
香气，有的可能还会有化学
药品味道。

四泡：泡水后正常泡发的
是好木耳；泡完水后发黑且有
臭味的是“毒木耳”。 （辑）

如何分辨硫黄熏制的干辣椒？

怎样识破东北怎样识破东北““黑黑””木耳木耳？？

陶某发现超市的龟苓膏和
红葡萄汁都已过保质期，便在
同一天下午在超市购买了龟苓
膏（3.8元）、五芳斋粽、好丽友
薯愿等商品，结完账出来后又
进去买了红葡萄汁（5.7元）、卡
夫饼干、纯苹果汁等商品，试图
以2次不同的购买行为主张获
取2次赔偿，这样的诉求在法
院碰了“钉子”。

原来，2016年5月9日，陶
某在江苏省镇江某大型超市购
买过保质期的食品龟苓膏和红
葡萄汁，提供了2张购物发票，
并提出，“新食品安全法规定除
了退一赔十外，如十倍价款不
足1000元的，以1000元为增加
赔偿的金额”，因此要求超市按
照每张购物发票赔偿1000元，
共索赔2000元。与超市协商未
果后，将两张诉状送到法院，要
求每张发票赔偿1000元。

法官在审理中发现，这2张
发票是几分钟之内在同一超
市、同一收银台开出，这与以往
消费者都是将购买过期商品的

总额来主张赔偿金额不同。对
于个别维权者“独具匠心”的过
度维权行为，法院仍然会“绿灯
放行”吗？答案是否定的。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首
先肯定了一点：超市作为食品
经营者，在其销售的过程中，
未能做到定期检查库存食品，
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且将该食品卖给了原告陶某，
此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
有关规定。现双方产生纠纷，
该法规定，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要求生产者或
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或损失
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故原告陶某要求赔偿购物款
并惩罚性赔偿人民币 1000元
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
以支持。

关于陶某分开购买，要求2
张发票各赔偿1000元的诉求，
法院认为，“我们支持打假，但
是坚决反对以牟利为目的、非
生活消费的索赔行为。”陶某在

几分钟之内在同一收银台结账
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一次购物行
为，按照“退一赔十”向陶某支
付一次赔偿金。

遂在两份判决书中，一份
支持了陶某的赔偿请求，超市
需支付1003.5元，另一份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超市仅需
支付5.7元的购物款。对于这
样的一审判决，当事人双方均
未提出上诉。

不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今年8月5日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在9月
5日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征求意见稿中的第
二条最受瞩目，“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
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
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
条例。”舆论普遍认为，这意味
着：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

可能将不再受消法的保护。

法官提醒：

“惩罚性赔偿”不应滥
用成牟私工具

新消法及新食品安全法
中，惩罚性赔偿的设立，旨在鼓
励社会全员自发对假冒伪劣产
品进行监督，加大对假冒伪劣
产品销售者的惩罚力度。但
是，个别消费者在发现假冒伪
劣产品后，并不单纯为了“维
权”，而是企图通过法律条款来
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这不仅
不能有效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
监督，反而给一些小微企业或
销售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对于
这种行为，违反了立法本意，也
不符合法律条款的规定，是无
法得到法院支持的。

针对陶某是否“知假买假”
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于2013年12月9日通过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因
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
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
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
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在该
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超市
虽以陶某系故意购买过期食品
为由进行辩解，但该辩解并不
能得到支持。

商家应自觉下架过期
食品

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
“知假买假”并不影响消费者依
法维护自身权益，即使消费者
明知是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
药品而购买的，仍可要求索赔
维权。超市等销售食品、药品
的商家应以此为鉴，自觉下架
过期食品，否则将因小失大！

（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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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同时段买两次过期食品 算1次购买行为

消费者林先生在湖南省永
州市道县某超市购买了一包香
肠，小孩食用后导致腹泻，送医
就诊花费医药费4000元。林
先生检查家中剩余香肠时发现
香肠已经变质发臭，于是林先
生多次找超市要求赔偿。

道县工商局接到投诉后，
立即组织调查。经查，该超市
所售该香肠在保质期内，但因
包装破裂或其他原因出现变
质，给消费者造成了伤害，应当
给予赔偿。经调解，该超市同
意赔偿医药费4000元。同时，
道县工商局对该超市的违法经
营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